
國立嘉義大學生物資源學系研究生助學金發放規定 

95.1.11系所務會議通過 

104.11.18系務會議通過 

105.9.6系務會議通過 

第一條 為鼓勵本所研究生專心於學業與研究，並協助教學等相關工作，以提高學術水準

及教學品質，特依據「國立嘉義大學研究生助學金發放要點」訂定本準則。 

第二條 研究生助學金受領資格為本所碩士班一、二年級全時研究生(不含以在職生身分入

學及在職進修專班研究生)。  

第三條 受領助學金之研究生應確實協助本系大學部課程，擔任學習型教學助理(附件

一)，必須於該學期修習本系開設教學實務課程(附件二)，於完成修課時繳交學習

成果報告(附件三)。  

第四條 助學金金額計算基準：每位研究生每個月 1,500元，每學年發放 8個月為原則，

發放至系所，第一學期每年十月至一月、第二學期為三月至六月。 

第五條 本所研究生助學金之工作項目包括：協助實驗教學之準備；實驗室管理； 儀器之

調整及操作維護等。依本所實際需要統籌分配。 

第六條 助學金申請方式：申請者於每學年度上學期開學二週內向系所提出申請，各系所

審查後於開學一個月內造冊送所屬學院核定。系所應分別於每年十二月、二月、

五月、七月等各月五日以前繕造前二個月之助學金印領清冊陳報請款。 

第七條 研 究 生 有 以 下 情 形 之 一 者 ， 不 得 繼 續 領 取 本 助 學 金 ：  

（ 一 ） 協 助 教 學 或 研 究 工 作 不 力 者 。  

（ 二 ） 前 學 期 違 反 校 規 受 記 過 以 上 處 分 者 。  

（ 三 ） 中 途 因 故 離 校 者 。  

第八條 本準則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
自願擔任學習型教學助理（簡稱 TA）同意書 

 

本人               （學號：          ）自願擔任學習型教學助理（簡

稱學習型 TA），安排至                    課程（□日間部大學部；□進學

士班）進行協同教學實習。藉由「學習型 TA」師徒制的學習方式，透過「學

習型 TA」可經由授課教師學習「教學技能與實務操作技能」、「帶領集體討論

之技巧」、「搜集與整理資料」、「批改作業」、「與教師共同參與評量學生學習

狀況」、「課業輔導、指導學生作業」、「安排學生校外教學或服務」、「與教師

一同準備課程教材」以及「與教師彙整教學成果」等經驗，提升自我能力，

以利未來升學與就業。 

申           請       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指      導      教      授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系           主         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 

中華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 

PS:參與學習型 TA將由生命科學院頒授相關課程協助教學證書。 

 

附件一 



___學年度 第   學期學習型教學助理「教學實務」課程修課申請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日 

一、學生基本資料 

系所/專班 年級 學號 姓名 連絡電話 

     

二、學習活動計畫書 

開課課號      申請之教學實習課程名稱 學分數 任課教師 

    

學習內容 

 

□學習編寫課程大綱            □學習指導實驗 

□學習安排學生共同校外教學或服務□學習指導學生作業   

□實際練習班級經營與師生互動方法 

□與教師一同討論課程教材準備與分析 

□學習與教師共同參與評量學生學習狀況   

□學習與教師彙整與討論的服務成果 

□其他： 

簡述 

學習計畫 

 

（若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增列表格） 

三、請依序簽核 

1.申請學生簽名 2. 課程指導教師 

 
(學習型TA以課堂學習為主要目的，教師應有指導學生

學習專業知識之行為) 

3.開課單位主管 

 

 

注意事項： 

1. 若學習過程中，學生認為有違反實習內容情事，須立即向開課單位提出終止此學習課

程之異議。 

2. 本表請繳至開課單位留存，另請同學務必上選課系統確認是否已顯示選修成功。 

附件二 104.08.11 



 

學習成果報告（範例） 

    相關內容說明如下： 

一、 教學實習課程名稱： 

二、 任課教師(實習指導教師): 

三、 實習簡述（以 1 頁為原則，簡述實習對象、實習動機、實習內容與成果） 

四、 實習總結（完成本課程的主要學習經驗，經過實際參與課程學習後，你對教學助理及

教師關係之看法，以及與修課學生學習間的關係） 

五、 對於未來擔任教學助理可能的改善期許 

六、 其他附件（活動照片或成果展示等） 

 

 
 

附件三 



國立嘉義大學              系（所） 

    學年度研究生助學金申請書 
 

學生

姓名 

              

 

班別 

年級 

□博士班  □碩士班    

    年級 

學號              

身分證

號碼 

 通訊

地址 

 手機

號碼 

 

郵局

局號 

 郵局

帳號 

 申請

類別 

□獎學金 

□助學金 

申請助學金者具結符合下列規定: 

1. 研究生助學金受領資格為本所碩士班一、二年級全時研究生(不含以在

職生身分入學及在職進修專班研究生)。 

2. 申請人須依據本校「國立嘉義大學研究生助學金發放要點」及就讀系

(所)之規定進行申請，違反者須自願繳回所領助學金，且當學年度不再

申領助學金。 

 

申請人簽章：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審  查  意  見 

系(所)承辦人 系(所)主管 院長 

   

 
※申請者於每學年度上學期開學二週內向各系(所)提出申請，各系(所)審查後於開

學一個月內造冊送所屬學院核定。 


